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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結論  

 

4.1 規劃比賽於 2001-2002年度舉行。事隔 10年後，近月有

傳媒報道梁振英先生在擔任規劃比賽評審團成員期間，涉嫌漏

報他作為戴德梁行主席的利益，而戴德梁行被列為其中一隊參

賽隊伍的成員。專責委員會察悉，傳媒作出上述報道時，正值

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期間，而梁振英先生當時是其中一名準備

參選的人士。  

 

4.2 有關梁振英先生被指涉及利益衝突的事宜最初由內務

委員會討論，而內務委員會曾要求政府當局全面交代事件的發

生經過，並出示所有相關文件。由於政府當局所披露的資料未

能釋除公眾就梁振英先生涉及利益衝突指稱的關注及疑慮，內

務委員會決定向立法會提出就此事進行研訊。  

 

4.3 立法會於 2012年 2月 29日決定成立專責委員會，並授權

專責委員會行使傳召權，以處理公眾人士關注的下述問題：基

於梁振英先生與戴德梁行的關連及戴德梁行在規劃比賽中的

參與程度，擔任評審團成員的梁振英先生有否涉及任何利益衝

突。立法會通過的決議載述專責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即研究

"梁振英先生以西九龍填海區概念規劃比賽評審團成員身份在

該比賽中的參與及相關事宜 "。  

 

4.4 一如第 1.5段所述，鑒於部分議員關注到，若專責委員

會的委員包括已在行政長官選舉中提名某一候選人的議員，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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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委員會可能會令人感覺有利益衝突。內務委員會決定，專責

委員會正、副主席的人選，只應由沒有在行政長官選舉中提名

任何候選人的委員出任。  

 

4.5 專責委員會亦在展開工作時開列其主要研究範疇，並

向證人取證，以協助專責委員會瞭解規劃比賽的進行、處理利

益衝突的機制及程序、評審過程及梁振英先生與 "有關作品 "的

關連。在本報告的第 2及第 3章，專責委員會闡述梁振英先生以

規劃比賽評審團成員身份在該比賽中的參與、戴德梁行與

"有關作品 "的關連，以及梁振英先生評審參賽作品之前，是否

知悉及在多大程度上知悉戴德梁行與 "有關作品 "的關連。相關

事件的時序表載於附錄 4(a)。  

 

4.6 專責委員會察悉，原本在規劃比賽評審團擬議成員名

單上的人選為梁錦松先生。政府當局宣布梁錦松先生獲任命為

財政司司長後，時任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召集人的梁振英先生

獲邀擔任評審團成員；梁振英先生於 2001年 3月 13日接受邀

請。規劃比賽於 2001年 4月 6日展開。根據《比賽資料文件》比

賽總則第16段，由評審團成員擔任董事或主要股東的公司不符

合參加規劃比賽的資格。Hamzah & Yeang的楊經文博士提交日

期為 2001年 6月 5日的報名表，其後向主辦機構補充提交一個密

封信封，當中載有日期為 2001年 9月 27日的參賽隊伍成員名

單。一如第 2.13段所述，依據《比賽資料文件》中的身份保密

及保密工作條文，所有參賽物品均以不記名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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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主辦機構於 2001年 10月／ 11月諮詢廉署及規劃比賽專

業顧問後，決定要求技術評估委員會委員及評審團成員申報利

益衝突，以提高規劃比賽的誠信及公正程度。2002年 2月 21日，

主辦機構致函評審團成員，要求他們在 2002年 2月 23日或該日

前填寫及提交一份申報表。梁振英先生聲稱，他是按他對申報

表的理解以及對 "利益申報 "與 "利益衝突申報 "的區分填寫申報

表，並於 2002年 2月 25日將其申報表交予比賽小組主管莊誠

先生。評審團於 2002年 2月 26日及 27日評審參賽作品。  

 

4.8 2002年 2月 27日傍晚，在評審團定出有 5名得獎者的

初步名單後，莊誠先生打開各初步獲獎作品的密封信封，並在

楊經文博士的參賽隊伍成員名單 (日期為 2001年 9月 27日 )上發

現，戴德梁行被列為 "物業顧問 "。由於莊誠先生知道梁振英

先生是戴德梁行的主席，他於翌晨向時任規劃地政局局長

曾俊華先生報告此項發現。曾俊華先生隨後將此項發現告知

梁振英先生。  

 

4.9 梁振英先生告知專責委員會，他於 2002年 2月 28日上午

舉行的評審團會議上向評審團解釋，他向戴德梁行的趙錦權

先生及黃儉邦先生 (趙先生及黃先生均名列於 "有關作品 "的

參賽隊伍成員名單上 )查詢後，仍不明白為何戴德梁行會被列

為 "有關作品 "的參賽隊伍成員；他承諾會向莊誠先生提交資

料，闡釋戴德梁行在 "有關作品 "中的角色。與此同時，評審團

決定根據資格限制條文取消 "有關作品 "的參賽資格。梁振英

先生於 2002年 3月 11日致函莊誠先生，重申他在評審參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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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知道戴德梁行與 "有關作品 "的關連，並就戴德梁行在 "有關

作品 "中的角色提供資料。莊誠先生於 2002年 5月 15日書面告知

評審團主席，梁振英先生已提供補充申報資料，並建議無須就

此事採取進一步行動。  

 

4.10 在本章，專責委員會根據第 2及第 3章所載的證供及

觀察所得，集中研究下列問題：  

 

(a) 梁振英先生評審參賽作品之前，是否知悉戴德梁

行與 "有關作品 "的關連；  

 

(b) 梁振英先生於 2002年 2月 25日向主辦機構提交的

申報表有否遺漏之處；及  

 

(c) 若梁振英先生的申報有所遺漏，該項遺漏在評審

過程中有否引致利益衝突。  

 

梁振英先生評審參賽作品前是否知悉戴德梁行與 "有關作品 "

的關連  

 

4.11 就梁振英先生評審參賽作品前是否知悉戴德梁行與

"有關作品 "的關連，專責委員會得出其意見前須首先考慮，

戴德梁行的趙錦權先生及黃儉邦先生在 2002年 2月 28日上午獲

梁振英先生告知戴德梁行被列為 "有關作品 "的參賽隊伍成員

前，是否已知悉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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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專責委員會察悉，有兩封函件可能顯示趙錦權先生及

黃儉邦先生知悉戴德梁行被列為參賽隊伍成員一事。第一封是

日期為 2001年 9月 11日、由威寧謝公司的潘根濃先生向梁黃顧

事務所的梁鵬程先生發出的函件；在發出該函件前，潘先生

曾與趙先生及黃先生就戴德梁行為西九龍填海區提供地價資

料一事會面。一如第 3.17至 3.20段所述，該函件的副本抄送予

趙錦權先生及楊經文博士，當中述明 "戴德梁行加入後，我們

現有一支完整的團隊進行有關的研究工作 "。雖然趙錦權先生

確認他與黃先生於 2001年 9月 11日前曾與潘先生會面，但他聲

稱沒有收到潘先生於 2001年 9月 11日發出的函件副本。  

 

4.13 第二封可能顯示趙錦權先生及黃儉邦先生知悉戴德梁

行被列為參賽隊伍成員的函件，是潘根濃先生於 2001年 9月

19日向趙錦權先生發出的函件，當中夾附楊經文博士於 2001年

9月 7日致參賽隊伍成員的函件副本。一如第 3.9段所述，楊博士

在 2001年 9月 7日的函件中，要求各參賽隊伍成員在 2001年 9月

25日或該日前，以電郵方式向他提供他們的公司及負責處理有

關參賽項目的主要人員的資料，以便他擬備規劃比賽的參賽文

件定稿。趙先生聲稱，他當時只收到潘先生 2001年 9月 19日的

函件，但收不到其附件。然而，一如第 3.65至 3.68段所載的觀

察所得，按趙先生或黃先生的指示，趙先生的秘書伍楚宜小姐

能夠於 2001年 9月 25日，按照楊博士 2001年 9月 7日函件的要

求，以電郵方式向Hamzah & Yeang提供資料。這是唯一一次

趙先生或黃先生透過電郵而非傳真發送文件予參賽隊伍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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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專責委員會觀察到，2001年 9月11日及 19日的函件皆經

由 2530 1502的傳真號碼傳送予趙錦權先生，而該號碼是趙先生

用以接收傳真文件的唯一傳真號碼。趙先生及黃儉邦先生在

2001年 9月 19日至 26日期間，經此傳真號碼共收到 5封由參賽

隊伍成員發出有關規劃比賽的函件。  

 

4.15 專責委員會難以明白，為何趙錦權先生及黃儉邦先生

可以收到有關規劃比賽的所有函件，唯獨收不到兩封清楚指出

戴德梁行已成為參賽隊伍成員的關鍵函件。專責委員會亦難以

接納趙先生及戴德梁行其他職員就下述事宜的解釋：他們收不

到潘根濃先生 2001年 9月 19日函件所夾附的附件 (即楊博士

2001年 9月 7日的函件 )而沒有跟進處理，但又能夠按照楊博士

2001年 9月 7日函件的要求提供資料。  

 

4.16 專責委員會部分委員亦難以明白，若戴德梁行並沒有

同意楊經文博士在 "有關作品 "中使用戴德梁行的公司名稱，為

何戴德梁行沒有就此事向Hamzah & Yeang採取跟進行動。  

 

4.17 基於上述情況，專責委員會認為趙錦權先生及黃儉邦

先生的證供並不可信。專責委員會信納潘根濃先生確曾向梁黃

顧事務所的梁鵬程先生發出 2001年 9月 11日的函件，因為

梁鵬程先生向專責委員會確認收到該函件。專責委員會亦認

為，潘先生沒有必要無中生有，杜撰 2001年 9月 11日函件內所

提述的事宜。專責委員會相信，趙先生及黃先生在 2002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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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上午獲梁振英先生告知戴德梁行被列為 "有關作品 "的

參賽隊伍成員前，已知悉此事。  

 

4.18 一如第 3.58至 3.64段所載的觀察所得，專責委員會認

為，涉及此事的所有各方 (包括戴德梁行、威寧謝公司及梁黃

顧事務所 )均沒有仔細閱讀過《比賽資料文件》的資格限制條

文。所有有關各方可能都知道梁振英先生是評審團成員，但他

們都以為透過利益衝突申報可解決有關問題。  

 

4.19 專責委員會並沒有找到任何證據，顯示趙錦權先生

或黃儉邦先生曾於 2002年 2月 28日前，將戴德梁行與 "有關作

品 "的關連告知梁振英先生。一如第 3.69段所載的觀察所得，

趙先生／黃先生當時與 "有關作品 "的參賽隊伍成員之間的

所有往來書信及文件副本並沒有抄送予梁振英先生。此外，

趙先生作為戴德梁行的執行董事，無須就戴德梁行為威寧謝

公司或同行的其他公司提供地價資料 (不論是否收費 )的工作，

徵求梁振英先生的同意。專責委員會部分委員認為，在上述情

況下，除非梁振英先生主動查問，否則他不應知道戴德梁行在

"有關作品 "中的參與。  

 

4.20 梁振英先生聲稱，他填寫申報表前，曾致電戴德梁行

位於鰂魚涌的辦公室，要求接聽其電話的職員 (下稱 "有關

職員 ") 翻查 "大簿 "，以作利益衝突查核。然而，由於當時距今

已有一段時間，他記不起 "有關職員 "是誰。在一次公開研訊席

上，梁振英先生告知專責委員會，有關職員應該比較高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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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戴德梁行工作了一段長時間，而且是他認識的；戴德梁行位

於鰂魚涌的辦公室當時有十多名該等職員。不過，在另一次公

開研訊席上，梁振英先生向專責委員會表示，利益衝突查核可

以由一名低級職員進行，因有關查核的工作非常類似律師行或

測量師行的查冊員 (search clerks)所做的土地查冊工作，而這類

工作通常由低級職員處理。專責委員會注意到，梁振英先生就

"有關職員 "所作的證供並不一致，亦無助專責委員會找出 "有關

職員 "以向該職員取證。  

 

4.21 專責委員會認為，梁振英先生、趙錦權先生及黃儉邦

先生應不會輕易忘記 "有關職員 "的姓名。該利益衝突查核據稱

曾於 2002年 2月 21日至 23日期間進行，即梁振英先生於 2002年

2月 28日上午，獲主辦機構告知戴德梁行被 "有關作品 "列為參

賽隊伍成員之前只有數天。梁振英先生在 2002年 2月 28日上午

與趙先生及黃先生的電話交談中，可能曾提及 "有關職員 "的

姓名。對於梁振英先生、趙先生及黃先生如此善忘，完全無法

憶及 "有關職員 "的姓名，專責委員會感到驚訝。 4 

 

4.22 一如第 3.73段所載的觀察所得，梁振英先生並沒有在

2002年 2月 28日上午向莊誠先生、評審團主席或評審團提及他

曾進行利益衝突查核。梁振英先生於 2002年 3月 11日致函莊誠

先生提供資料以令其申報完整，他在函件中只概括地提到戴德

                                              
4 委員曾就本段末尾加入一句句子的建議進行表決。鄭家富議員、李永達議員、
何秀蘭議員、陳淑莊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表決贊成；黃宜弘議員、石禮謙議員、

陳茂波議員、梁美芬議員及謝偉俊議員表決反對。由於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相

等，主席按議事規則第 79A(1)條行使表決權，否決建議 (請參閱載於本報告的
2012年 6月 20日會議紀要第 18至 20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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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行有查核潛在利益衝突的做法，卻沒有具體講述聲稱於 2002

年 2月 21日至 23日期間進行的利益衝突查核。專責委員會未能

找到證據，顯示梁振英先生填寫其申報表前，確曾要求 "有關

職員 "進行利益衝突查核。  

 

4.23 專責委員會認為，即使梁振英先生確實一如他所聲

稱，曾進行利益衝突查核，亦不會發現戴德梁行與 "有關作品 "

的關連。專責委員會察悉，據梁振英先生所述，查閱 "大簿 "以

進行利益衝突查核是他的慣常做法。然而，專責委員會發現，

"大簿 "只記錄戴德梁行估價部所承接或已確認將會承接的收

費工作。只要某項工作尚未被確認或不收費，不論所涉金額大

小，以及戴德梁行須提供多少專業服務， "大簿 "便沒有紀錄。  

 

4.24 依專責委員會之見，由於戴德梁行在 2001年 9月向威寧

謝公司提供有關西九龍填海區的地價資料屬不收費的工作，該

項工作根本不會在 "大簿 "中予以紀錄。因此，不論梁振英先生

是否確曾要求 "有關職員 "進行利益衝突查核，亦不論 "有關

職員 "是否確曾進行利益衝突查核，"大簿 "都不會顯示戴德梁行

與 "有關作品 "的關連。  

 

4.25 專責委員會察悉，規劃比賽是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

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備受香港整個建築業界關注。正如

第2.22段所述，梁振英先生應完全明白擔任評審團成員對他本

人及其公司的影響，因蕭炯柱先生在致電梁振英先生以瞭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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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興趣擔任評審團成員時，曾向他解釋有關影響。專責委

員會部分委員認為，與技術評估委員會委員李頌熹先生所採取

的做法比較，梁振英先生就查核利益衝突所採取的方法粗疏、

不全面及有欠審慎。李頌熹先生早於 2001年 6月，即主辦機構

於 2001年 11月要求他填寫申報表前，已發出通告知會其職員，

他已獲委任為技術評估委員會委員，並囑咐其職員避免參加規

劃比賽。  

 

4.26 另一方面，專責委員會部分委員不認為梁振英先生

透過查閱 "大簿 "以進行利益衝突查核的做法粗疏或有欠審

慎。該等委員察悉，翻查中央檔案登記冊 (例如 "大簿 ")以查核

利益衝突，是產業測量業界普遍採用的做法。另一名評審團

成員蒲祿祺先生填寫申報表前，亦採取同一做法，查核他在規

劃比賽中有否利益衝突。該等專責委員會委員認為，雖然李頌

熹先生的做法或可被視為詳盡，但不應因梁振英先生沒有採取

同一做法而對他作出批評。  

 

梁振英先生向主辦機構提交的申報表有否遺漏之處  

 

4.27 在梁振英先生於 2002年 2月 28日之前並不知悉戴德梁

行與 "有關作品 "有關連的前提下，專責委員會考慮了下述問

題：梁振英先生於 2002年 2月 25日向主辦機構提交的申報表有

否遺漏之處。專責委員會察悉，梁振英先生在其申報表中選擇

了以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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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據我所知，在我的直系親屬或僱員，以及與我有

僱傭合約或類似合同或在有關專業上與我有密切

連繫或合伙關係的人士中，並無任何人士參加了

規劃比賽 "；及  

 

"(c) 我並非任何公司的董事或主要股東 "。  

 

4.28 一如第 2.110至 2.111段所述，梁振英先生聲稱，他填寫

申報表時，將 "利益衝突申報 "與 "利益申報 "作出區分。專責委

員會察覺到，在專責委員會取得有關梁先生的申報的所有文件

(日期為 2012年 3月 19日的證人陳述書除外 )中，梁振英先生均沒

有提及上述理解。專責委員會認為，若梁振英先生當時確曾作

出上述區分，並認為上述理解對其申報重要，他在 2002年 2月

28日上午獲告知戴德梁行與 "有關作品 "的關連後，理應在評審

團會議上提及上述理解，或在他於 2002年 3月 11日致莊誠先生

的函件中提及其理解，因為這是他首次有機會以書面方式全面

交代戴德梁行與 "有關作品 "有關連一事的發生經過。  

 

4.29 依專責委員會之見，若一如梁振英先生所聲稱，他相

信被要求作出的是利益衝突申報，而非一般性的利益申報，他

理應根據其利益衝突查核 (若有進行的話 )結果，在申報表上選

擇 (d)項 (即 "在我擔任董事或主要股東的公司中，並無任何公司

參加了規劃比賽 ")，而非 (c)項 (即 "我並非任何公司的董事或主

要股東 ")。專責委員會認為，梁振英先生聲稱作出的區分，未

能解釋他為何在申報表上選擇 (c)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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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另一方面，若梁振英先生填寫申報表時，相信他被要

求作出的是一般性利益申報，他理應申報他是戴德梁行的董

事，而不應選擇 (c)項。專責委員會認為，不論梁振英先生當時

曾否確實就 "利益衝突申報 "與 "利益申報 "作出區分，他在申報

表上作出了不正確的申報。專責委員會察悉，除梁振英先生

外，另有一位評審團成員及一位技術評估委員會委員，當時

均擔任公司董事或主要股東，但亦在他們的申報表上選擇了

(c)項。  

 

4.31 專責委員會進而認為，梁振英先生自己亦承認他的申

報並不完整，否則他無須在 2002年 3月 11日致莊誠先生的函件

中述明： "為令我的申報完整，我夾附DTZ Group(戴德梁行有

限公司是其主要營運公司 )內所有公司的名單 "，並表明 "我是戴

德梁行的股東及董事總經理 "。專責委員會察悉，莊誠先生於

2002年 3月 23日致梁振英先生的函件中，將這項資料描述為

"按照 2002年 2月 28日討論有關事宜時的協定提供的補充申報

資料 "，而梁振英先生對此項描述並沒有提出反對。  

 

4.32 就梁振英先生堅稱，他填寫申報表時將 "利益衝突

申報 "與 "利益申報 "作出區分，專責委員會未能確信，所取得的

證據足以證明梁振英先生的聲稱屬實。不論梁振英先生曾否作

如此區分，他於 2002年 2月 25日向主辦機構提交的申報表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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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申報有欠完整。專責委員會認為梁振英先生對填寫其申報

表掉以輕心 5，對此表示遺憾 6。  

 

梁振英先生申報上的遺漏在評審過程中有否引致利益衝突  

 

4.33 由於《比賽資料文件》訂有關乎身份保密及保密工作

的條文，梁振英先生與其他評審團成員及技術評估委員會委員

一樣，在評審過程中應無從得知參賽者的身份。雖然趙錦權

先生及黃儉邦先生獲潘根濃先生提供由楊經文博士擬備的

概念圖則草圖 ("有關作品 "大體上以該等圖則為基礎 )，但專責

委員會未能找到任何證據，顯示梁振英先生進行評審前曾看過

該等概念圖則草圖。  

 

4.34 專責委員會並未察覺到，梁振英先生在評審過程中對

參賽作品所作的投票有任何異常之處。一如第 2.63至 2.69段所

述，梁振英先生沒有出席第 1回合投票。專責委員會認為，若

梁振英先生有意確保 "有關作品 "獲選進入其後各個投票回

合，他理應出席這一回合投票。評審團亦作出明確決定，儘管

梁振英先生缺席第 1回合投票，他挑選而又獲得其他成員投票

支持的 7個參賽作品應各多獲一票，以在該些作品所得的總票

                                              
5 委員曾就本段以此語作結的建議進行表決。黃宜弘議員、石禮謙議員、陳茂波
議員及梁美芬議員表決贊成；鄭家富議員、李永達議員、何秀蘭議員、陳淑莊

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表決反對；謝偉俊議員放棄表決。建議被否決 (請參閱載於
本報告的 2012年 6月 20日會議紀要第 28至 30段 )。  

 
6 委員曾就本段加入此語的建議進行表決。鄭家富議員、李永達議員、何秀蘭
議員、謝偉俊議員、陳淑莊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表決贊成；黃宜弘議員、石禮謙

議員、陳茂波議員及梁美芬議員表決反對。建議獲通過 (請參閱載於本報告的
2012年 6月 20日會議紀要第 31至 32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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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 

數中反映梁振英先生的選擇。專責委員會並觀察到，梁振英

先生並非唯一一位在大部分投票回合中皆貫徹一致地喜歡

"有關作品 "的評審團成員。他與另外一名評審團成員都在 6個

投票回合中的其中 5個回合，選擇了 "有關作品 "。一如附錄 2(v)

所示，同一投票模式亦見於其他一些評審團成員，他們在大部

分投票回合中都喜歡某份個別作品。  

 

4.35 專責委員會認為，基於《比賽資料文件》的資格限制

條文，不論梁振英先生有否申報戴德梁行與 "有關作品 "的關

連， "有關作品 "都必須被取消資格。此外，由於參賽者的身份

須受保密，加上沒有證據顯示參賽者的身份可從其他渠道獲

悉，故專責委員會認為，梁振英先生及其他評審團成員在評審

過程中應不知道參賽者的身份。  

 

4.36 然而，一如第 3.77段所述，得獎者會自動取得加入候

選顧問名單的資格，可參與競投規劃總綱的工作，而其後就規

劃區舉辦的個別建築物／設施建築設計比賽，得獎者亦會獲得

通知。為免可能出現利益衝突，莊誠先生在其 2002年 2月 21日

的函件中提醒評審團成員，他們有責任確保其擔任董事或主要

股東的公司沒有參加規劃比賽。對於梁振英先生聲稱，戴德梁

行的業務性質是產業測量工作，而非建築、建築測量或工料測

量工作，因此與規劃比賽的關連 "非常罕有 "，專責委員會部分

委員未能確信梁先生的上述聲稱屬實，他們認為，若實際情況

確如梁振英先生所述，戴德梁行便不會被列為 "有關作品 "的參

賽隊伍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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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 鑒於得獎者可能獲取的利益、主辨機構曾提醒梁振英

先生有關他一旦獲委任為評審團成員對他公司的影響、梁振英

先生豐富的公共服務經驗，以及對他作為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

召集人的合理期望，專責委員會認為梁振英先生應致力避免可

能出現的利益衝突，以及確保戴德梁行不會參加規劃比賽。儘

管 "查大簿 "是測量界查核利益衝突的普遍做法，但對於梁振英

先生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將其獲委任為評審團成員及戴德梁

行不符合參賽資格一事告知戴德梁行，專責委員會表示失望，

並認為梁振英先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7 

 

                                              
7 委員曾就本段末尾加入 "並認為梁振英先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一語的建議進
行表決。鄭家富議員、李永達議員、何秀蘭議員、陳淑莊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表

決贊成；黃宜弘議員、石禮謙議員、陳茂波議員及梁美芬議員表決反對。建議

獲通過 (請參閱載於本報告的 2012年 6月 20日會議紀要第 37至 38段 )。  
 
委員曾就梁美芬議員修訂第 4.37段的建議進行表決。黃宜弘議員、石禮謙
議員、陳茂波議員及梁美芬議員表決贊成；鄭家富議員、李永達議員、何秀蘭

議員、陳淑莊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表決反對。建議被否決 (請參閱載於本報告的
2012年 6月 20日會議紀要第 39至 41段 )。  
 
委員曾就何秀蘭議員在第 4.37段之後加入 3個新段落的建議進行表決。鄭家富
議員、李永達議員、何秀蘭議員、陳淑莊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表決贊成；黃宜弘

議員、石禮謙議員、陳茂波議員、梁美芬議員及謝偉俊議員表決反對。由於贊

成者及反對者數目相等，主席按議事規則第 79A(1)條行使表決權，否決建議  
(請參閱載於本報告的 2012年 6月 20日會議紀要第 43至 45段 )。  
 
委員曾就梁美芬議員在第 4.37段之後加入 1個新段落的建議進行表決。黃宜弘
議員、李永達議員及梁美芬議員表決贊成；鄭家富議員、何秀蘭議員、謝偉俊

議員、陳淑莊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表決反對。建議被否決 (請參閱載於本報告的
2012年 6月 20日會議紀要第 46至 48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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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潘根濃先生及梁鵬程先生雖然知悉梁振英先生是評審

團成員，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以確定邀請戴德梁行加入參賽

隊伍所帶來的影響，專責委員會對此感到驚訝。專責委員會認

為，他們並沒有充分留意甚或完全沒有留意《比賽資料文件》

所載列的比賽規則，例如資格限制條文。若他們曾經研究該項

資格限制條文，根本不應邀請戴德梁行加入參賽隊伍。專責委

員會認為，他們處事有欠審慎，未能達到專業人士理應具備的

水平。  

 

相關事宜  

 

評審團申報安排的實施  

 

4.39 一如第 2.94至 2.102段所述的觀察所得，自規劃比賽於

2001年 4月初展開之後，主辦機構花了超過 10個月時間為評審

團成員制訂有關申報安排，結果主要是只有一頁紙的申報表。

到了 2002年 2月 21日，即評審團 2002年 2月 25日首次會議前

4天，才通知評審團成員有關的申報安排。相對於技術評估委

員會委員有超過兩個星期時間填寫及交回申報表，評審團成員

只獲給予兩天時間填寫申報表 (不論該申報表看似如何簡單，

更遑論評審團成員可能需要進行某種形式的利益衝突查核 )，

專責委員會對此表示驚訝，並認為不可接受。對於主辦機構在

極後階段才倉促實施評審團的申報安排，專責委員會表示失

望，並認為主辦機構的申報安排過於粗疏；主辦機構應及早向

評審團成員提出申報利益的要求，給予充份合理的時間作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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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以及清楚解釋有關利益衝突的指引。由於在規劃設計比賽

當中，申報利益是一項敏感而重要的事宜，專責委員會希望當

局日後可以及早制訂及實施相關的申報安排。  

 

申報安排的成效  

 

4.40 專責委員會察悉，主辦機構的原意是在評審程序開始

前，制訂一套供評審團成員申報的機制，以提高規劃比賽的誠

信及公正程度。主辦機構沒有採納廉署的建議，即徵求參賽者

同意，豁免《比賽資料文件》中有關將參賽者身份保密及以不

記名方式處理參賽物品的限制。主辦機構決定按申報人據其所

知作出利益申報的準則處理，並認為無須徵求參賽者同意豁免

有關身份保密及保密工作的限制。儘管如此，主辦機構答允考

慮廉署的建議，在主辦機構公布得獎者前，評審團成員應有另

一個機會，因應得獎作品參賽者身份，申報任何利益衝突。  

 

4.41 然而，專責委員會未能找到任何證據，顯示主辦機構

在 2002年 2月 28日上午披露初步獲獎名單上 5個參賽者的身份

後，曾為評審團成員提供另一個申報機會。專責委員會察悉，

評審團當時只聽取梁振英先生簡略解釋戴德梁行與初步獲獎

名單上其中一個參賽者的關連。 2002年 2月 28日的評審團會議

並無有關進一步申報利益衝突的議程項目；評審團成員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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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會議上被詢問，除了他們在申報表所申報的事項外，是否尚

有其他利益須予申報。 8 

 

4.42 依專責委員會之見，主辦機構就評審團成員及技術評

估委員會委員所採取的申報安排屬信譽制度。專責委員會察

悉，主辦機構並沒有為評審團成員及技術評估委員會委員安排

簡介會，解釋利益申報的要求，以及如何填寫申報表。專責委

員會亦看不到主辦機構曾採取任何措施，檢查評審團成員在申

報表上的申報有否任何明顯遺漏或誤解之處。專責委員會認

為，主辦機構在處理利益申報一事上有欠妥善。專責委員會認

為，在日後舉辦同類規劃設計比賽時，主辦機構應考慮採取上

述的保障措施，以提高比賽的誠信及公正性。  

                                              
8 委員曾就梁美芬議員修訂第 4.41及 4.42段，以及加入 2個新段落的建議進行
表決。黃宜弘議員及梁美芬議員表決贊成；鄭家富議員、李永達議員、何秀蘭

議員、謝偉俊議員、陳淑莊議員及黃毓民議員表決反對。建議被否決 (請參閱
本報告的 2012年 6月 20日會議紀要第 52至 54段 )。  



 

 

 


